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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0470]一、任务来源
2021年11月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21年度第四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沪市监标技〔2021〕588 号），根据通知要求，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委托同济大学为主承担《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767-2013的修订工作。
[bookmark: _Toc16730]二、标准编制目的和意义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整治”。该规划对危险废物的管理要求进一步提高，亟须进一步提升标准的引领作用，支撑环境管理工作。
2022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上海市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沪府办规〔2022〕8号）要求“巩固提升集中焚烧处置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宝山、嘉定、松江等区域焚烧设施建设或与有条件的设施合建。进一步巩固提升上海化工区等区域集中焚烧能力。新建的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设施处置能力原则上应大于3万吨/年，并应具备贮存相应废弃危险化学品的甲、乙类仓库和易燃性、反应性废物的预处理能力。到2025年，全市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能力达到40万吨/年以上，并控制在焚烧处置需求的2倍左右，实现焚烧处置能力适当富余。”“新建危险废物集中利用设施的工艺、污染物排放和综合利用标准，应对标国家和本市同类设施的最优水平。”“完善配套制度规范。衔接落实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转移管理制度和修订后的危险废物贮存、焚烧以及鉴别等方面污染控制标准规范，修订危险废物焚烧等地方标准规范。”
本市实施《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767-2013已有10年，其适用范围包括了医疗废弃物，各项大气污染物控制指标均严于国家的《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4 -2001，对规范管理上海市的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的运行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
2020年11月国家发布《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第二次修订稿GB18484-2020，同时发布的《 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 39707—2020，单独规定了医疗废物处理处置设施的选址、运行、监测和废物接收、贮存及处理处置过程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以及实施与监督等内容，对以往危废焚烧处理体系范围进行了一些调整，且对于重金属类污染物项目的组分分类进行了调整。对过程控制提出了更细化的要求。国家标准的适用范围和部分污染物指标组分分类调整及过程控制要求的变化，对上海市《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排放控制标准》DB31/767-2013的应用执行造成一定的困惑，因此有必要基于上海市各类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的相关调查情况，将DB31/767-2013与现行国家新发布的相关标准进行梳理比较，在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前提下，修改制定出与国家标准体系匹配且更加符合上海危险废物焚烧处理实际管理需求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通过标准修订，可以使本市的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管理要求更好的对接调整后的国家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管理体系，解决环评及后续管理中的一些困扰问题，从而更好的保证上海危险废物焚烧处置工作的顺利进行。
[bookmark: _Toc17320]三、修订过程
接到修订任务后，承担单位组织成立修订工作小组，对最新的国内外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进行调研梳理，并对上海市当前的危险废物焚烧装置及大气污染控制情况进行了资料调研，与部分危废焚烧处置企业进行了交流讨论，2022年11月提交了《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修订稿初稿。
2023年7月至8月期间与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相关管理部门进行了多次汇报和讨论，明确了控制要求和修订内容，完成了《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征求意见稿。2023年8月30日开始征求意见，2023年10月根据收集到的征求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形成《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送审稿。2023年10月12日由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主持邀请国内的5名专家召开了《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技术审查会，会后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文本进一步修改形成《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报批稿。2024年5月，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的编制上海《医疗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情况，对《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报批稿的适用范围进行了调整。
2026年3月标准编制组与市生态环境局主管部门进一步汇报讨论后，形成目前的《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Toc21324]四、标准编制的基本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以保障人体健康，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国家和本市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规划为根据，通过标准修订，促进危险废物焚烧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2）保证制定标准的技术可行性。根据国内外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控制的相关标准规定和控制可行技术，充分考虑本市的具体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污染物排放限值，保证标准执行过程的可操作性。
（3）本次制订以梳理、对标国家《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20）中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为主要目的，梳理完善相关的技术要求。
（4）由于危险废物焚烧总量相对较小，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以保证焚烧过程完全，控制二噁英类、重金属类污染物为主要目标，兼顾常规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控制。

[bookmark: _Toc29035]五、标准制订的主要技术内容
[bookmark: _Toc15838]（一）上海市危险废物焚烧处置情况
危险废物的种类繁多，性质、成分各异，适合焚烧处置的类型多种多样，危险废物中除主要含碳、氢和氧元素外，也不同程度地含有氮、磷、硫、卤素和金属等有害元素。在焚烧过程中，危险废物被转变成简单成分的气体、烟粉尘、焚烧副产物和燃烧残渣。产生的气体主要含有CO2、水蒸气和过量的空气，而有害元素则转变为NOX、SOX、HCl以及可挥发的金属及其化合物，同时也可能含有极少量的未燃成分，并且烟粉尘也混杂在排放物中。由焚烧炉排出的废气须经过严格的后续处理后才能排放到环境中。废气中所含污染物质的成分和含量与所焚烧废物的成分、焚烧效率、焚烧炉型、焚烧条件、废物进料方式密切相关。
截至2025年，上海全市共有危险废物集中焚烧处置单位14 家（含2家危险废物与医疗废物共处置单位），总核准危险废物焚烧经营规模65.5万吨/年，实际焚烧处置量 43.7万吨。
上海市《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767-2013发布实施以来，上海市危险废物焚烧核准规模与实际处理量的变化情况如图1所示。
由图1可见，10年来随着上海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危险废物的焚烧量也增加到近4倍，同时，上海危险废物焚烧设施呈现集约化，规模化的特征，焚烧线的规模也越来越大。部分规模较小的企业退出了危险废物焚烧领域。
[image: ]





[bookmark: _Toc147868646][bookmark: _Toc184037684][bookmark: _Toc176971597][bookmark: _Toc149382107][bookmark: _Toc148278445][bookmark: _Toc184663250][bookmark: _Toc31302][bookmark: _Toc148277643][bookmark: _Toc149381722]图1 上海市近10年危险废物焚烧核准规模与实际处理量变化情况
危险废物焚烧处置是一个系统工程，需充分考虑各个系统的不同功能以及不同系统之间的衔接性。因此，对于危险废物焚烧处置技术应用和管理，既要考虑焚烧主体设备的适用性，还要从焚烧全过程考虑相关配套技术应用、污染控制技术选择等内容，进而促进废物的无害化处置。在大气污染控制措施方面，二噁英类是重点关注的污染物质，抑制二噁英类污染物产生的最有效办法是所谓的“3T”控制。避免二噁英类重新合成的主要方法是控制CO 浓度实现充分燃烧，减少合成二噁英类物质的前驱物数量。同时，烟气冷却时要尽可能快速通过250℃-350℃温度区。烟气中的二噁英类可通过活性炭吸附和催化氧化的方法去除。重金属在烟气中主要以烟尘的形式存在，可以通过袋式除尘和湿式除尘的方式去除。HCL、二氧化硫类酸性气体通过湿式除尘（碱洗）方式去除率较高。氮氧化物的控制一般通过低氧气浓度燃烧来控制，但氧气浓度过低，会产生CO，对二噁英的控制产生影响。氮氧化物的减排还可通过SNCR和SCR脱硝去除。
《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767-2013）发布前，上海危险废物焚烧技术也处于发展阶段，当时的危险废物焚烧炉的类型、规模、技术水平差异较大，烟气净化设施的先进程度也参差不齐。主要采用的是“烟气急冷+半干法脱酸+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的传统净化工艺，个别企业采用了湿式洗涤脱酸。总体上而言，当时的二噁英类及砷镍及其化合物的稳定达标率不高。
随着DB31/767-2013的发布实施，本市新增和已有的危险废物焚烧单位对新建、扩建或已有的焚烧线及烟气净化系统采用了技术要求更高的工艺路线或进行了持续的技术升级改造，强化了脱酸工艺，布袋除尘工艺、过滤材料升级和二噁英类和重金属的吸附净化及NOx控制环节，同时相关设施的运行维护和管理水平也不断提升，烟气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的控制。目前本市危险废物焚烧处置单位的烟气环保设施均按焚烧炉独立配置，烟气处理的基本工艺是“急冷塔+消石灰吸附+活性炭喷粉吸附+布袋除尘+酸性废气湿法洗涤”，属于先进的主流烟气净化技术，各家焚烧处置单位在此烟气处理工艺基础上，分别采用不同的加强处理措施，如末端湿式电除尘、末端活性炭固定床吸附及SNCR脱硝等。部分焚烧线还采用了双布袋和除白烟的装置
[bookmark: _Toc23868]（二）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1. [bookmark: _Toc13183]修订标准与原标准相比的主要变化情况
[bookmark: _Toc183344928][bookmark: _Toc183345490][bookmark: _Toc183422209][bookmark: _Toc183344128][bookmark: _Toc183345110]修订的标准文件代替DB 31/ 767-2013《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与DB 31/ 767-2013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 增加了达标判定一章（见第7章）
· 适用范围中删除了“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中的“（含医疗废物）”（见第1章，2013版 1。）；
· 规定了文件中出现的其他术语定义同GB18484的界定（见第3章，2013版3。）；
· [bookmark: _Hlk170852100]更改原第4章“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为第4章“污染控制工艺性能要求”和第5章“排放控制要求”两章，删除了表1焚烧设施的技术性能指标表中的医疗废物相关内容，并根据上位标准中已有的要求在下位标准中无需赘述的原则，将2013版第4章中的部分内容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格式进行了更改（见第4章，2013版4.4。1；见第5章，2013版4.6.3；见5.3、5.4、5.5、5.6，2013版4.4、4.5。）；
· [bookmark: _Hlk170852254]增加了烟气颗粒物、一氧化碳和氟化氢的浓度日均值限值，氨逃逸1 h均值限值（见5.1 表2，2013版的4.6.3 表2。）；
· 调整了重金属类污染物排放因子分类（见5.1 表2，2013版的4.6.1 表2。）；
· 按重金属类污染物排放因子新分类调整了烟气重金属类污染物排放限值（见5.1 表2，2013版的4.6.3 表2。）；
· [bookmark: _Hlk170852404]更改了除焚烧烟气污染物外，其他生产设施及厂界的大气污染物排放要求（见5.2，2013版的4.7。）；
· [bookmark: _Hlk170852431]更改了污染物监测要求（见第6章，2013版的第5章。）；
· 更改了实施与监督（见第8章，2013版的第6章。）。
修订后的标准文件由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污染控制工艺性能要求、排放控制要求、污染物监测要求、达标判定及实施与监督等内容组成。
2. [bookmark: _Toc7222]适用范围
2020年二次修订的国家标准《危险废物焚烧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484-2020的适用范围不再包括医疗废物焚烧，医疗废物处置（含焚烧）采用的是新发布的《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39707-2020。考虑到与国家标准体系的一致性，本次修订中将把医疗废物焚烧从DB31/767的适用范围中去除。医疗废物焚烧装置单独焚烧医疗废物时执行新编制的上海《医疗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1665-2026要求。医疗废物焚烧装置掺烧或焚烧非医疗废物的其他危险废物时段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应执行本修订标准文件中的要求。
本标准不适用于除焚烧和高温热处理之外的其他处理处置危险废物的技术。同时，本标准不适用于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有专项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或技术规范的，执行专项标准或技术规范。
3. [bookmark: _Toc9410]术语和定义
规定本标准文件中出现的术语和定义从《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界定。
4. [bookmark: _Toc29560]污染控制工艺性能要求
[bookmark: _Hlk161059324]《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向大气排放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及废弃物焚烧设施的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有利于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的技术方法和工艺，配备有效的净化装置，实现达标排放。”本标准文件参照《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20）的污染控制技术要求格式，规定了焚烧主体设施的工艺性能指标。其中烟气CO的浓度限值严于国标，与目前执行的《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1/767相同。 
5. [bookmark: _Toc31987][bookmark: _Toc148277661][bookmark: _Toc183345495][bookmark: _Toc183424722][bookmark: _Toc148278463][bookmark: _Toc183422214]排放控制要求 
（1）焚烧设施烟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考虑到DB31/767-2013当时主要对标的是欧盟2010-75 EC废弃物焚烧导则的指导值，其烟气污染物排放限值，除氮氧化物外，总体处于危险废物焚烧烟气控制的先进水平。考虑到本市近10年危险焚烧设施已不断地进行技术改造及就危险废物焚烧烟气处理技术本身近十年的技术进步幅度而言只是以改良为主，本市现有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烟气净化设置进一步提升性能的费用效益比边际效应已很低，以及焚烧废物过程待焚烧物料组分存在的较大波动性对自动监测数据全面作为达标判定结果的影响等情况，本次制定烟气污染物限值以沿用DB31/767-2013要求为主，补齐了对标GB18484-2020的缺项，按GB18484-2020调整了重金属类污染物的污染因子项目分类，并分析了自动监测数据作为达标判定依据时标准限值的可操作性。
a. 颗粒物 
[image: ]统计分析本市主要危险废物焚烧处置设施2021年度自动监测数据中的有效标记数据，11条典型焚烧线烟气颗粒物排放的情况如图2和图3所示。





图2 11条焚烧线颗粒物1 h均值不同限值占比
由表2、3的可知，按照《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767-2013）的要求，目前本市危险废物焚烧处置设施配置的净化设施对烟气颗粒物排放总体控制较好，排放烟气的颗粒物年平均排放浓度5mg/m3以下，按全年危废焚烧处置量45万吨计。年排放颗粒污染物总量约35吨，通过继续提高标准限值要求来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潜势很小。
[image: ]





图3 11条焚烧线颗粒物日均值不同限值占比
现行《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767-2013）中颗粒物1 h均值限值20mg/m3，已严于国家标准《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20）中颗粒物1 h均值限值30mg/m3，按照地方标准严于国家标准的原则，本标准中颗粒物1 h均值限值沿用20mg/m3。新修订的国家标准《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20）中新增了颗粒物日均值限值20mg/m3，本标准同步新增颗粒物日均值限值，参照新国家标准中颗粒物1 h均值和日均值限值的比例，本标准中颗粒物日均值限值设定为15mg/m3。
b．SO2
[bookmark: _Hlk168698051][image: ]统计分析本市危疗废物焚烧单位的2021年度在线监测数据， 11条典型焚烧线烟气SO2排放的情况如图4和图5所示。





图4 11条焚烧线SO2 1 h均值不同限值占比
[image: ]





图5 11条焚烧线SO2日均浓度不同限值占比
11条典型危险废物焚烧线的SO2排放控制得较好，年平均排放浓度不超过20mg/m3, 按全年危废焚烧处置量45万吨计。年排放SO2总量约140吨，通过继续提高标准限值要求来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潜势很小。由于焚烧的是废弃物，待焚烧物料的组成存在波动，导致烟气的SO2发生量及最终的排放量均存在一定的波动。考虑到目前上海环境空气中的SO2浓度很低，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很小，且危废焚烧的排放贡献占比很小，因此本次制定的标准值沿用了DB 31/767-2013排放限值。制定标准中SO2的1 h均值限值为100mg/m3，与新国家标准《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20）中SO2的1 h均值限值100mg/m3相当。标准中SO2的日均值限值50mg/m3，严于国家标准《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20）中SO2的日均值限值80mg/m3。
c．HF 
目前，地方标准《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767-2013）中HF的1 h均值限值2mg/m3，严于新修订的国家标准《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20）中HF的1 h均值限值4mg/m3，按照地方标准严于国家标准的原则，本标准中HF的1小时均值限值拟延续2mg/m3。国家标准中增加了HF的日均值限值2.0mg/m3，由于目前HF自动监测技术仍在发展中，企业尚未安装HF的在线监测，故参考监督监测数据，同时参照国家标准中HF的1小时均值限值和日均值限值的比例，本标准中HF的日均值限值拟设定为1mg/m3。
d．HCl 
统计分析本市11条典型危废焚烧线的2021年度在线监测数据中的有效标记数据，烟气中HCl排放的情况如图6和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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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图6 11条焚烧线HCl1 h均值不同限值占比





图7 11条焚烧线HCl日均浓度不同限值占比
11条典型危险废物焚烧线的HCl排放控制得较好，年平均排放浓度小于5mg/m3, 按全年危废焚烧处置量45万吨计，年排放
HCl量小于35吨，通过继续提高标准限值要求来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潜势很小。同样，如图6所示，由于焚烧的是废弃物，待焚烧物料的组成存在波动，导致烟气的HCl发生量及最终的排放量均存在一定的波动，导致部分时段HCl排放浓度会较高。目前，地方标准《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767-2013）中HCl的1 h均值限值50mg/m3和日均值限值10mg/m3，考虑到自动监测数据作为达标判据后对企业运行的压力，因此本标准拟延续HCl的1 h均值限值50mg/m3和日均值限值10mg/m3，以上限值均严于国家标准《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20）中HCl的1 h均值限值60mg/m3和日均值限值50mg/m3。
e．NOx
统计分析11条危险废物焚烧线的2021年度在线监测数据中的有效标记数据，烟气NOx排放的情况如图8和图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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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11条焚烧线NOx1 h均值不同限值占比




图9 11条焚烧线NOx日均值不同限值占比
本市危废焚烧线的NOx排放浓度总体在250mg/m3以下，但由于焚烧物料性质的差异，不同时段NOx的浓度存在较大的波动。按全年危废焚烧处置量45万吨计，危险废物焚烧的年排放NOx量约1000吨左右，占全市NOx排放总量比例较小。考虑到NOx 控制现有技术中最有效的低温SCR的减排潜势在400吨左右，需对现有焚烧线的烟气净化进行改造，且对于危废焚烧烟气每吨 NOx的减排运行成本15万元以上（主要为加热能耗），以及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需通过充分燃烧减少因不完全燃烧而产生的二噁英类等持久性污染物和消纳危险废物，因此将标准的NOx1 h均值限值设定为250mg/m3，日均值限值200 mg/m3。
f．CO
统计分析11条典型焚烧单位的2021年度在线监测数据，烟气CO排放的情况如图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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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11条焚烧线CO 1 h均值不同限值占比
总体而言，本市危险废物焚烧处置设施CO的平均排放浓度已小于10mg/m3, 对不完全燃烧的控制已达到较高水平，同样，由于焚烧的是废弃物，待焚烧物料的组成存在波动，且焚烧物尺度的不均匀等，导致烟气的CO发生量及最终的排放量均存在一定的波动，1 h均值浓度最大值与平均值的比值在5-67倍之间。考虑到自动监测数据达标判定的分辨率对运行的压力，本标准中CO的1 h均值限值拟延续原执行标准的50mg/m3限值，严于国家标准。国家标准《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20）中新增了CO的日均值限值80mg/m3，本标准对标新增CO的日均值限值，参照新国家标准中CO的1 h均值和日均值限值的比例，本标准中CO的日均值限值设定为40mg/m3。
g．重金属 
参考新修订国家标准《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20）重金属分类方式，按照地方标准严于国家标准的原则，确定本次修订文件的重金属的分类和限值。
1 Hg及其化合物 
延续原执行标准限值0.05mg/m3，与国家标准GB 18484-2020限值要求相当。
2 Tl及其化合物、Cd及其化合物 
原执行标准中二者合并限值0.05mg/m3，本标准参照国家标准GB 18484-2020分类方式，并考虑本市相关企业污染物排放浓度情况，Tl及其化合物限值设定为0.02mg/m3，Cd及其化合物限值设定为0.03mg/m3，严于国家标准GB 18484-2020。
3 As及其化合物、Pb及其化合物 
延续原执行标准限值0.05mg/m3，与国家标准GB 18484-2020限值要求相当。
4 Cr及其化合物、Sn+Sb+Cu+Mn+Ni+Co
原执行标准中合并限值1mg/m3，本标准参照国家标准GB 18484-2020分类方式，并考虑本市相关企业污染物排放浓度情况，Cr及其化合物设定为0.4mg/m3，Sn+Sb+Cu+Mn+Ni+Co设定为0.6mg/m3，均严于国家标准GB 18484-2020。
h．二噁英类
原执行标准中二噁英类测定均值限值为0.1TEQ ng/m3，严于国家标准GB 18484-2020的限值0.5TEQ ng/m3，二噁英类测定均值延续原执行标准要求。
i．氨
由于国家《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中要求稳步推进大气氨污染防控，因此对采用SCR、SNCR工艺利用氨还原剂进行烟气脱硝的危险废物焚烧装置，本标准规定了烟气氨逃逸限值8mg/m3。
[bookmark: _Toc148278474][bookmark: _Toc148277672]（2） 其他污染物（项目）排放控制要求 
由于本市已发布《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1/933、《恶臭（异味）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1/1025，国家已发布《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因此规定与危险废物焚烧设施相关的其他设施所排放的非焚烧烟气大气污染物、恶臭污染物的排放，适用于相应的国家或上海市相关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本标准还规定了与危废焚烧设施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相关的污染治理设施要求、排气筒、台账记录要求及焚烧设施运行要求等内容，以便标准有效实施。
6. [bookmark: _Toc13214]污染物监测要求 
规定了企业的自行监测、自动监测和采样口设置等方面的通用要求。同时规定了烟气污染物的采样要求、分析方法及自动监测的基本项目指标等内容。对于非烟气大气污染物，由于标准文件中5.2所引用的标准中均规定了各自的监测要求，因此可参照相对应的标准的要求执行。
7. [bookmark: _Toc14970][bookmark: _Toc8866][bookmark: _Hlk159633059]达标判定
规定了达标判定的具体要求。
[bookmark: _Hlk179209228][bookmark: _Hlk159633078][bookmark: _Hlk159633097][bookmark: _Hlk179209075][bookmark: _Hlk159633115]对于烟气污染物排放，采用手工监测时，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任意1 h均值、日均值、测定均值超过表3的限值，判定为超标。除焚烧设施启炉、停炉和因故障或事故造成停炉的时段外，烟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按照监测规范要求测得的日均值超过表3的限值，判定为超标。在焚烧设施启炉、停炉和因故障或事故造成停炉的时段内，除烟气颗粒物外，所获得烟气污染物排放的手工监测或自动监测数据不作为评定是否达到本文件排放限值的依据。焚烧炉高温段热电偶测量温度未达到表1要求，且一个自然日内累计超过5次的，参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判定为“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有利于减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排放措施”。
[bookmark: _Hlk179209104]由于5.2规定除焚烧烟气污染物外，其他生产、配套设施及厂界的大气污染物排放（不包括臭气浓度）按5对应执行标准的要求进行，因此达标判定也按相应的标准要求执行，本标准文件中未作过多赘述。
8. [bookmark: _Toc30909]实施与监督
[bookmark: _Toc148277671][bookmark: _Toc148278473]规定了标准监督实施的单位及标准生效的时间。

[bookmark: _Toc2850]六、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烟气排放限值情况比较
表1为本修订标准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烟气污染物排放限值比较情况。
修订的《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污染物因子的标准限值体系与GB18484-2020保持一致，限值全部严于或等同于国标，与目前的DB31/767-2013相比，适当收严了NOx的排放限值。
自DB31/ 767-2013 发布以来，目前为止，除GB 18484-2020修订版发布外，国内河北于2018年发布《医疗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DB13/2698-2018、北京市2026年发布《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1/503-2026代替DB11/503-2007。国内还没有其它地方发布针对全系列的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修订后DB31/ 767-202X标准文件的烟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全面严于DB13/2698-2018（除砷及其化合物外），与DB11/503-2026基本一致，且从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角度，提出了日均浓度限值的要求。
截至目前为止，自DB31/ 767-2013 发布以来未见国外发布更新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文件，本次修订的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总体与欧盟2010-75 EC废弃物焚烧导则的指导值相当。
表1 修订标准与国内外标准的限值比较情况
	项目（mg/m3）
	欧盟 2010/75 EU 半小时97%
	欧盟2010/75 EU 半小时100%
	国标 GB18484-2020
	北京市
DB11/503-2026
	现执行的危废焚烧标准 DB31/767-2013
	修订的危险废物焚烧标准

	颗粒物
	1 h均值
	10
	30
	30
	20
	20
	20

	
	日均值
	
	10
	20
	15
	/
	15

	CO
	1 h均值
	
	100
	100
	50
	50
	50

	
	日均值
	
	50
	80
	30
	/
	40

	NOX
	1 h均值
	200
	400
	300
	250
	400
	300

	
	日均值
	
	200
	250
	200
	250
	250

	SO2
	1 h均值
	50
	200
	100
	100
	100
	100

	
	日均值
	
	50
	80
	50
	50
	50

	HCL
	1 h均值
	10
	60
	60
	50
	50
	50

	
	日均值
	
	10
	50
	30
	10
	10

	HF
	1 h均值
	2
	4
	4
	2
	2
	2

	
	日均值
	
	1
	2
	1
	/
	1

	汞及其化合物
	测定均值
	0.05
	0.05
	0.05
	0.05
	0.05

	铊及其化合物
	测定均值
	0.05
	0.05
	0.05
	0.05
	0.02

	镉及其化合物
	测定均值
	
	0.05
	0.05
	
	0.03

	铅及其化合物
	测定均值
	0.5
	0.5
	0.5
	0.5
	0.5

	砷及其化合物
	测定均值
	
	0.5
	0.5
	0.5
	0.5

	铬及其化合物
	测定均值
	
	0.5
	0.5
	1
	0.4

	锡、锑、铜、锰、镍，钴及其化合（以Sn+Sb+Cu+Mn+Ni+
Co计）
	测定均值
	
	2
	2
	
	0.6

	二噁英类（TEQ ng/m3）
	测定均值
	0.1
	0.5
	0.1
	0.1
	0.1



[bookmark: _Toc23381]七、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bookmark: _Toc183345120][bookmark: _Toc18372][bookmark: _Toc183344138][bookmark: _Toc183344938][bookmark: _Toc183345501]（一）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制定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已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报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修订）第二条规定：防治大气污染，应当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为目标，坚持源头治理，规划先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能源结构。防治大气污染，应当加强对燃煤、工业、机动车船、扬尘、农业等大气污染的综合防治，推行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对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氨等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实施协同控制，第九条规定：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应当以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经济、技术条件为依据，第十九条规定：排放工业废气或者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集中供热设施的燃煤热源生产运营单位以及其他依法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应当取得排污许可证。
2022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上海市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沪府办规〔2022〕8号）要求“完善配套制度规范。衔接落实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转移管理制度和修订后的危险废物贮存、焚烧以及鉴别等方面污染控制标准规范，修订危险废物焚烧等地方标准规范”。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法律相关条款的规定。本标准既是上述环境保护法律的组成部分，又是环境执法必不可少的依据。
[bookmark: _Toc183345502][bookmark: _Toc20945]（二）与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属于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它是根据本地环境质量标准，以及适用的污染控制技术并考虑经济承受能力，对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源进行控制的标准。
本标准修订前上海的危险废物（含医疗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执行的是《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767-2013。由于2020年11月国家发布《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第二次修订稿GB18484-2020，适用范围中去除了医疗废物焚烧设施，同时发布的《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 39707—2020），单独规定了医疗废物处理处置设施（包含医疗废物焚烧设施）的选址、运行、监测和废物接收、贮存及处理处置过程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以及实施与监督等内容。为与国家的标准体系相协同，本次DB31/767修订文件中规定的适用范围中也不再包括医疗废物焚烧设施，但医疗废物焚烧设施掺烧或焚烧非医疗废物的其他危险废物时段，按本修订文件中的要求执行。
由于本标准文件是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因此本标准未作规定的项目，危险废物焚烧设施仍然需要执行国家标准《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20）中与焚烧处置相关的污染控制要求。
本次制定标准对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要求均严于或等于国家标准《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20）焚烧处置相关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和要求。
[bookmark: _Toc21064]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bookmark: _Toc3836]九、实施标准的措施建议
标准发布后应做好宣贯工作，加强与相关行业协会、企业沟通和培训。同时建议在标准实施后，加强对相关危险废物焚烧单位的执行情况信息的收集，并根据标准实施情况适时开展效果评估，必要时对本标准进行完善、修订与补充。
[bookmark: _Toc4298]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新制订的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污染物项目与国家标准《危险废物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4-2020）的污染物项目保持一致，限值全部严于或等同于新国家标准。
与目前执行的地方标准《危险废物焚烧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1/767-2013）相比，排放限值要求相当，无需企业进行大规模的设施改造，主要通过加强运行管理来削减待焚烧物来料波动造成的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波动的波峰来保证自动监测数据作为达标判定依据的达标率，基本不会增加企业的运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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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x日均浓度限值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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